政府采购需求书

	序号
	关键事项
	说明和要求

	1
	采购预算
	人民币2000000元
仅指与本次采购标的直接相关的费用，前期勘察费、设计费等已发生的费用，以及监理费、接口费等为未来预留费用，不应当包含在本项目采购预算内，甲方须向本级财政部门经费业务处室申请办理经费剥离手续。

	2
	最高限价
	人民币2000000元
供应商投标报价高于最高限价的则其投标文件将按无效投标文件处理。

	3
	项目性质
	○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仅允许中小企业或小型、微型企业参与投标。

	
	
	●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对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规定的小微企业（监狱企业视同小型、微型企业）的报价给予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

	4
	对供应商的

资格要求
	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三证合一只提供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自然人应提供身份证）合法有效；

法定代表人直接参加投标的，须出具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参加投标的，须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供应商应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金的良好记录、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活动记录，在信用中国网站未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未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
社会组织在信用中国网站未列入“经营（活动）异常名录查询”、“社会组织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需提供相应截图证明材料；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
	是否接受

联合体投标
	○接受
对于联合体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30%以上的，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10%（2%-3%）的扣除，用扣除后的报价参加评审。

	
	
	●不接受

	6
	履约保证金
	占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   /   %
履约保证金的数额不得超过政府采购合同金额的10%；对于单价合同，其数额不得超过采购预算的10%

	
	
	○由采购单位自行收退

○由代理机构负责收退

	7
	集中答疑
	○组织，答疑地点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不组织

	8
	价格分比重
	占总分值的  15   %

[招标]根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87号令）的规定，综合评分法服务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不得低于10%。执行国家统一定价标准和采用固定价格采购的项目，其价格不列为评审因素。
[磋商]根据《政府采购竞争性磋商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库〔2014〕214号）的规定，服务项目的价格分值占总分值的比重(即权值)为10%-30%。

[其他采购方式]无须设置。

	9
	合同类型
	●固定总价
○固定单价（适用于采购数量不定的情形）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10
	争议解决途径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向西安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

○由供应商做出选择

	11
	联系方式
	项目对接人（签字）：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需求框架（服务类）
一、项目概况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对民政工作的重要指示，进一步培育扶持和引导我市社会组织聚焦民生、服务大局，通过提供公益金支持社会组织发展，高效利用公益资金解决民生问题，同时提升社会组织服务能力，推动公益事业和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支持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服务项目包括为老服务类公益服务、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类公益服务、救助帮困类公益服务、婚姻服务类公益服务、地名文化建设类公益服务、帮扶就业类公益服务、社区公益文化建设类公益服务、社会组织能力提升类公益服务八类，共计20个项目。
二、服务内容（包括工作区域、工作内容等）

本项目采购服务内容如下：
	序号
	采购服务内容
	工作区域

	1
	为老服务类-家庭照护培训项目
	西安市

	2
	为老服务类-养老机构老年人心理疏导项目
	西安市

	3
	为老服务类-老年人助浴便民服务项目
	西安市

	4
	为老服务类-惠老润桑榆・政策伴安康服务项目
	西安市

	5
	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类-区域性关爱帮扶和权益保护服务项目（西咸新区）
	西咸新区

	6
	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类-区域性关爱帮扶和权益保护服务项目（蓝田县）
	蓝田县

	7
	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类-孤独症识别、评估及实施关爱服务项目
	西安市

	8
	救助帮困类-西安市涉农区域综合服务项目（鄠邑区）
	鄠邑区

	9
	救助帮困类-西安市涉农区域综合服务项目（蓝田县）
	蓝田县

	10
	婚姻服务类-“长安囍事·和美新风”婚俗改革及婚姻家庭辅导项目
	西安市

	11
	婚姻服务类-“长安囍事·大唐开元礼”主题集体婚礼与金婚庆典服务项目
	西安市

	12
	地名文化建设项目
	西安市

	13
	帮扶就业项目
	西安市

	14
	社区公益文化建设类-书香社区·墨润童年——困境儿童书画公益教育项目
	西安市

	15
	社区公益文化建设类-“文润助民·情暖老小”项目
	西安市

	16
	社区公益文化建设类-银龄欢歌老年文化公益服务项目
	西安市

	17
	社会组织能力提升类-社启长安·赋能增效——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培育行动项目
	西安市

	18
	社会组织能力提升类-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发展项目（市级示范点）
	西安市

	19
	社会组织能力提升类-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发展项目（区县级示范点）
	西安市区县级示范点

	20
	社会组织能力提升类-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发展项目（区县级示范点）
	西安市区县级示范点


三、技术要求（如有，一般适合于技术服务项目）
无

四、服务要求

包1：为老服务类-家庭照护培训项目

项目专为居家失能、高龄老年人家庭照护者打造，选取全市4个老龄化程度高的区县，重点为600名困难家庭照护者提供免费培训，通过专业授课、实操演练、线上答疑等方式提升照护能力，同步制作科普内容惠及更多群体，缓解家庭照护压力，并推进可持续运营规划，实现长效赋能。

包2：为老服务类-养老机构老年人心理疏导项目

项目计划在全市50余家养老机构开展，以“专业赋能、长效关怀”为核心，融合短期精准服务与长期可持续运营，为入住老年人及部分工作人员提供专业心理疏导，缓解心理压力、防范心理问题，同时构建长效心理关怀体系，保障服务惠及长远。

包3：为老服务类-老年人助浴便民服务项目

项目专为西安市居家失能、高龄、经济困难老年人打造普惠性免费上门助浴服务体系，选取2个老龄化程度高的区县，依据《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确定300名服务对象。项目将免费上门助浴与长效服务体系建设深度融合，构建标准化、可复制、可持续的助浴服务模式，守护老年人清洁与尊严。

包4：为老服务类-惠老润桑榆・政策伴安康服务项目

项目聚焦老年人优待政策宣传推广与权益保障政策调研论证，结合老年人实际需求，通过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载体，开展多形式、全覆盖的宣传推广活动，广泛宣传老年人交通出行、医疗健康、文体休闲、生活服务、法律援助等各类优待政策，全面摸排政策实施中的难点堵点与老年人实际需求，提升老年人及其家属政策知晓率与获得感，同时为优化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及优待政策提供精准支撑，推动惠老政策落地见效，切实守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营造敬老爱老、保障有力的养老服务环境。

包5：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类-区域性关爱帮扶和权益保护服务项目（西咸新区）

在西咸新区实施，主要面向所在区域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及其家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家庭监护支持、监护能力评估和提升、安全防护、心理健康服务、学业辅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宣传教育等方面的关爱帮扶和权益保护服务。

包6：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类-区域性关爱帮扶和权益保护服务项目（蓝田县）

在蓝田县实施，主要面向所在区域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困境儿童等特殊儿童群体及其家庭，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家庭监护支持、监护能力评估和提升、安全防护、心理健康服务、学业辅导、行为矫治、社会融入、宣传教育等方面的关爱帮扶和权益保护服务。

包7：儿童福利和未成年人保护类-孤独症识别、评估及实施关爱服务项目

主要面向全市困境儿童开展孤独症识别、评估及实施关爱服务。

包8：救助帮困类-西安市涉农区域综合服务项目（鄠邑区）

重点聚焦鄠邑困难群众较多的区县，为至少100名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提供照料护理、健康体检、心理疏导、个人卫生整理等综合服务。项目通过专业化、精准化服务，切实改善特困人员生活品质，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包9：救助帮困类-西安市涉农区域综合服务项目（蓝田县）

重点聚焦蓝田县困难群众较多的区县，为至少100名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提供照料护理、健康体检、心理疏导、个人卫生整理等综合服务。项目通过专业化、精准化服务，切实改善特困人员生活品质，筑牢民生保障底线。

包10：婚姻服务类-“长安囍事·和美新风”婚俗改革及婚姻家庭辅导项目

聚焦长安区提升婚姻登记服务质量，加强婚姻家庭辅导，扎实做好婚俗改革，大力弘扬俭朴文明的婚嫁新风，传承中华民族家庭美德，推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创新，夯实社会稳定的家庭基础，全面提升新人婚姻登记仪式感及家庭责任感。开展文明婚俗进社区、幸福家庭婚姻辅导及婚姻文化宣传，普及法律法规讲座和宣传，开展好家风宣讲进家庭活动。

包11：婚姻服务类-“长安囍事·大唐开元礼”主题集体婚礼与金婚庆典服务项目

将弘扬婚嫁新风与激活“甜蜜经济”创新结合，依托七夕、重阳等传统节点，将城墙集体婚礼与金婚庆典打造为富有文化特色的城市文旅亮点。七夕节期间，组织新人在城墙景区举行“大唐开元礼”主题集体婚礼，通过传统仪式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在活动现场开设“甜蜜市集”，联动本地商户营造消费新场景。敬老月期间，在老博会会场举办金婚庆典，邀请金婚夫妇讲述家风故事，传递家庭美德，通过联动影楼、餐饮等商家推出“一站式拍摄体验卡”等优惠，拉动“银发族”情感消费。

包12：地名文化建设项目

创新打造“地名护照”实体打卡体系，设计地名文旅线路，推出“西安地名文化护照”，联动文博场馆、历史地名点位与西安老字号，在展馆、社区、美食店等设打卡点，串联分散资源，打造可体验、可分享的文化旅程，激发年轻群体探索兴趣，实现地名文化活态传承。

包13：帮扶就业项目

搭建就业对接平台，充分发挥社会组织联系广泛、链接资源的特点优势，收集、发布、对接便民服务岗位信息，协同相关政府部门、高校举办各类就业招聘会。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不少于2场，岗位信息收集与发布量不少于150个岗位；举办就业指导、职业技能等相关线上培训不少于3场。

包14：社区公益文化建设类-书香社区·墨润童年——困境儿童书画公益教育项目

以社区文化建设为依托，将专业书画公益课堂常态化引入社区，打通美育服务“最后一公里”，让优质艺术资源零距离惠及困境儿童与留守儿童。以书法绘画为载体，用笔墨如春雨般滋润童心，在培养孩子艺术兴趣、提升审美素养的同时，关注儿童心理健康，引导家长重视家庭美育与心灵陪伴，以美育凝聚社区温情，以文化滋养儿童成长，让艺术成为点亮童年、温暖社区、共建文明和谐家园的重要力量。

包15：社区公益文化建设类-“文润助民·情暖老小”项目

以文化服务为纽带，聚焦“老有所养、幼有所扶”民生目标，通过文艺展演、公益汇演等形式，精准对接民政领域养老服务与困难救助工作。组织文艺志愿者深入基层养老服务站点，开展艺术教学、陪护慰问等活动，推动文化惠民与助老服务深度融合；积极融入救助帮扶资源体系，为困境儿童提供公益艺术培训、绘本阅读等精神文化帮扶，补齐“物质+服务”保障中的文化短板。

包16：社区公益文化建设类-银龄欢歌老年文化公益服务项目

聚焦民政领域老年群体的公益文化服务项目，以合唱艺术为载体，开展公益教学、排练指导与展演活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幸福感与归属感。项目依托专业力量，精选经典曲目，兼顾专业性与趣味性，坚持普惠公益，为老年人搭建艺术交流与社交平台。打造可持续、可推广的老年文化服务品牌，为全市老年人提供优质专业的公益文化服务。

包17：社会组织能力提升类-社启长安·赋能增效——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培育行动项目

项目聚焦社会组织发展痛点，以“社启长安”为总品牌，构建“需求摸排—资源整合—精准对接”一体化服务链条，通过党建领航红色赋能、政社校企聚能共赢、榜样领航示范带动三大举措，开展专题培训、红色研学、资源对接、项目路演、标杆培育、成果展示、宣传推广等系列活动，着力破解社会组织党建与业务“两张皮”、资源分散、示范引领不强等突出问题，全面提升社会组织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水平，激活社会治理新动能，推动全市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

包18：社会组织能力提升类-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发展项目（市级示范点）

支持市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孵化基地等枢纽型社会组织示范项目，以打造标准化示范站为核心——通过示范站输出培育服务，直接提升社会组织服务能力、专业化水平及规范化建设，强化其可持续发展动能。同时，为2026年市财政支持的公益服务项目，提供培训、督导、审计等全流程配套服务。

包19：社会组织能力提升类-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发展项目（区县级示范点）

支持区县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孵化基地等枢纽型社会组织示范项目，以打造标准化示范站为核心——通过示范站输出培育服务，直接提升社会组织服务能力、专业化水平及规范化建设，强化其可持续发展动能。同时，为2026年市财政支持的公益服务项目，提供培训、督导、审计等全流程配套服务。

包20：社会组织能力提升类-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发展项目（区县级示范点）

支持区县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孵化基地等枢纽型社会组织示范项目，以打造标准化示范站为核心——通过示范站输出培育服务，直接提升社会组织服务能力、专业化水平及规范化建设，强化其可持续发展动能。同时，为2026年市财政支持的公益服务项目，提供培训、督导、审计等全流程配套服务。

五、商务要求（如服务期限、款项结算等）
（一）服务期限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1月30日。
（二）款项结算
资金根据项目阶段性实施情况等进行两期拨付，项目启动即拨付60％，结项评估合格后拨付40％（40%的尾款将根据项目实际开展情况及实施数据进行最终认定，拨付资金），各阶段资金拨付前，各项目实施主体应提供正规税务票据。

（三）服务标准或规范
须符合国家最新法律法规、行业规范、规程和采购人具体要求等。
（四）违约责任

1.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2.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服务或服务不能满足合同要求，采购人应当将服务商违约的情况以及拟采取的措施以书面形式报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根据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处理意见，采购人有权依据《合同法》有关条款及合同约定终止合同，并要求服务商承担违约责任。同时，政府采购监管部门有权依据《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对服务商的违法行为进行相应的处罚。
六、其他（如有要求，请写明）
无


